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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歳 入 歳 出 決 算 書

 歳 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予算現額と収入  ┃
┃      款      │      項      │  予 算 現 額  │  調  定  額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収 入 済 額   │  不 納 欠 損 額  │  収 入 未 済 額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済額との比較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11,422,000 │        1,564,673,53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067,517,428 │           38,067,632 │          459,088,471 │          156,095,42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│        911,422,000 │        1,564,673,531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067,517,428 │           38,067,632 │          459,088,471 │          156,095,42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00,000 │              45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456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44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手 数 料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00,000 │              45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456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△144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 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00,000 │            2,76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2,765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2,565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00,000 │            2,76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2,765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2,565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 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4,345,895,000 │        4,051,292,14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051,292,14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294,602,85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4,345,895,000 │        4,051,292,142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4,051,292,14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294,602,858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 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0,000 │               13,92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13,92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△36,07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50,000 │               13,92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13,92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△36,07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 繰 入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16,508,000 │          530,874,54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530,874,54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185,633,45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│        444,406,000 │          430,874,54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430,874,54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△13,531,45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272,102,000 │          10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00,00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△172,102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39,137,000 │          139,137,05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39,137,05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    59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繰 越 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39,137,000 │          139,137,05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39,137,05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        5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 諸 収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6,536,000 │           40,030,256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9,262,696 │                7,784 │              759,776 │           32,726,696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│          3,222,000 │           30,518,757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0,518,7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0 │           27,296,75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雑    入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,314,000 │            9,511,499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8,743,939 │                7,784 │              759,776 │            5,429,939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歳   入   合   計        │      6,120,348,000 │        6,329,242,464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5,831,318,801 │           38,075,416 │          459,848,247 │        △289,029,199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

 歳 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予算現額と支出  ┃
┃        款        │         項         │  予 算 現 額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支 出 済 額   │   翌年度繰越額   │  不  用  額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済額との比較  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 総 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89,68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80,614,386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9,068,614 │            9,068,614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56,54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49,690,83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,854,163 │            6,854,16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徴 税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2,034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29,988,07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045,923 │            2,045,92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運営協議会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39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263,48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32,518 │              132,51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趣旨普及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708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671,99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36,010 │               36,01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,273,81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3,982,773,922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91,039,078 │          291,039,078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,661,7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3,426,430,366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35,269,634 │          235,269,634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高額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87,60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544,712,36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2,893,637 │           42,893,63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出産育児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2,607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6,722,94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,884,060 │            5,884,06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4 葬祭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6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4,750,0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1,250,000 │            1,25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5 移 送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│              1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6 傷病手当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,8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158,25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,641,747 │            5,641,747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,418,718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1,418,716,101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899 │                1,899 ┃
┃   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970,734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970,732,87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1,125 │                1,12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分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30,134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330,133,949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51 │                   51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3 介護納付金分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17,85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17,849,27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723 │                  723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40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,595 │                4,595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共同事業拠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5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405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4,595 │                4,595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5,313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60,051,17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5,261,827 │           15,261,827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33,01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29,257,457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3,758,543 │            3,758,543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2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2,297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30,793,716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1,503,284 │           11,503,284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8,45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38,414,986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35,014 │               35,014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基金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8,45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138,414,986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35,014 │               35,014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公 債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│              5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3,86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10,971,5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894,500 │            2,894,5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3,866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10,971,500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2,894,500 │            2,894,5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1 予 備 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│           10,000,000 ┃
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       歳   出   合   計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,120,348,000 ┃    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5,791,542,473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328,805,527 │          328,805,527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
                歳入歳出差引残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9,776,328 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1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2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歳入歳出決算事項別明細書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│     911,4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11,42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564,673,531│   1,067,517,428│  38,067,632│   459,088,4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民健康保険税          │     911,4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11,42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564,673,531│   1,067,517,428│  38,067,632│   459,088,47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│     910,20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910,20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1,557,589,036│   1,065,798,924│  36,849,952│   454,940,1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税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574,707,000│     701,950,400│     654,291,102│            │    47,659,298│  1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125,231,1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125,329,13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（未還付分 97,931円を含む。）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1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576,719,2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528,961,97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（未還付分 909,214円を含む。）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徴収率 91.7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178,342,000│     202,228,300│     188,197,316│            │    14,030,984│  1 特別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  35,126,1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現年課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 35,128,37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税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（未還付分 2,269円を含む。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100.0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普通徴収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調定額            167,102,19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・収入済額          153,068,94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（未還付分 89,345円を含む。）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徴収率 91.6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50,468,000│      69,841,300│      61,728,848│            │     8,112,452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現年課税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現年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1,728,84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課税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23,741円を含む。）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88.4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4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76,412,000│     416,320,079│     115,880,325│  26,153,421│   274,286,333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5,880,32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（未還付分 8,560円を含む。）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27.8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5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19,298,000│     104,363,793│      29,186,217│   6,774,892│    68,402,684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,186,21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滞納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（未還付分 2,240円を含む。）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越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28.0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6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10,979,000│      62,885,164│      16,515,116│   3,921,639│    42,448,409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,515,11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徴収率 26.3%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│       1,21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21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084,495│       1,718,504│   1,217,680│     4,148,31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険税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医療給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848,000│       4,834,022│       1,142,716│     807,868│     2,883,438│  1 医療給付費分滞納繰越分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42,71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23.6%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後期高齢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183,000│       1,147,206│         296,404│     210,857│       639,945│  1 後期高齢者支援金分滞納繰越分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支援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96,40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分滞納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25.8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越分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3介護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185,000│       1,103,267│         279,384│     198,955│       624,928│  1 介護納付金分滞納繰越分  279,38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分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徴収率 25.3%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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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使用料及び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督促手数料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600,000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456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税督促手数料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税督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5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促手数料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国庫支出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765,000│       2,76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国庫補助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765,000│       2,76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  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,085,000│       2,08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災害臨時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200,000│       2,085,000│       2,085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災害臨時特例補助金    2,085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特例補助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80,000│         68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テム整備費補助金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社会保障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680,000│         68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社会保障・税番号制度システム整備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・税番号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費補助金                68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制度シス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テム整備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費補助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県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4,361,295,000│    △15,4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345,89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051,292,142│   4,051,292,14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県負担金                │   4,361,295,000│    △15,4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345,89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051,292,142│   4,051,292,14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保険給付費等交付金      │   4,361,295,000│    △15,400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4,345,895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4,051,292,142│   4,051,292,14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普通交付┃            ┃ 4,249,106,000│   3,946,513,142│   3,946,513,14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普通交付金        3,946,513,14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特別交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96,789,000│     104,779,000│     104,779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保険者努力支援制度分 25,22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市町村分）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,692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県繰入金分（２号分） 29,727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19,34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5 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君津中央病院企業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団分）                9,34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6 県繰入金分（２号分）（君津中央病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院企業団分）          2,460,000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財産収入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財産運用収入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利子及び配当金       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利子及び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50,000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13,92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利子     13,92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配当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713,896,000│       2,61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716,508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530,874,549│     530,874,54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441,794,000│       2,61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44,40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430,874,549│     430,874,54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│     441,794,000│       2,612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444,40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430,874,549│     430,874,54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保険基盤┃            ┃   232,942,000│     232,941,321│     232,941,32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(保険税軽減分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安定繰入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46,044,8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保険基盤安定繰入金(保険者支援分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6,896,521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その他一┃            ┃   211,464,000│     197,933,228│     197,933,228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事務費繰入金         33,204,43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般会計繰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出産育児一時金繰入金  4,48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入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財政安定化支援事業繰入金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5,818,334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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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6  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一般会計繰入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4 職員給与費等繰入金  134,430,464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272,10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72,10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    │     272,10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272,10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国民健康┃            ┃   272,102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100,000,00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繰入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保険基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,00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入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139,13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39,13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139,13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39,13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繰越金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139,136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139,137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繰越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139,137,000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139,137,059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繰越金              139,137,059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諸収入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53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536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40,030,256│      39,262,696│       7,784│       759,7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延滞金加算金及び過料    │       3,2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2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518,757│      30,518,7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延滞金      │       3,2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2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518,757│      30,518,7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3,200,000│      30,518,757│      30,518,757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医療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延滞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給付費分）延滞金     28,513,7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後期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高齢者支援金分）延滞金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46,01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3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（介護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納付金分）延滞金        859,024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延滞金    │  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22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延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滞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31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314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,511,499│       8,743,939│       7,784│       759,7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納付金│       3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000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745,801│       7,745,80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3,000,000│       7,745,801│       7,745,801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第三者行為に伴う損害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第三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賠償金                7,745,80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者納付金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退職被保険者等第三者納付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第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三者納付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一般被保険者返納金      │         10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763,652│         996,092│       7,784│       759,77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100,000│       1,044,378│         992,452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51,926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給付費返納金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返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92,45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金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一般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719,274│           3,640│       7,784│       707,850│  1 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給付費滞納繰越分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滞納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返納金                    3,6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分返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退職被保険者等返納金    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2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210│             21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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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諸収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予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現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額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継続費及び繰越│        │  節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│  調 定 額  │  収入済額  │ 不納欠損額 │ 収入未済額 │    備        考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当初予算額  │  補正予算額  │事業費繰越財源│    計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充 当 額 │        │ 区  分 ┃            ┃  金  額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210│             210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給付費返納金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返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金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2退職被保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険者等滞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納繰越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返納金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特定健康診査等負担金    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過年度分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6│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0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209,000│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1,836│           1,836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 │       │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1雑入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209,000│           1,836│           1,836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1 雑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1,836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  歳 入 合 計      │   5,994,000,000│     126,348,000│             0│   6,120,348,000│     ┃            ┃       │   6,329,242,464│   5,831,318,801│  38,075,416│   459,848,247│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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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総務管理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1│  │  │ 総務費       │     183,841,000│       5,84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89,68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80,614,3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,068,6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総務管理費   │     151,312,000│       5,2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56,54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49,690,8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854,16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管理費   │     149,596,000│       5,233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△39,000│     154,79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47,935,83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6,854,16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9,228,000│       8,003,29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24,709│◎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106,355,5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49,147,000│      48,600,6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46,323│◎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,622,87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30,675,000│      29,802,75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872,24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◎ 国保一般管理総務関係費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16,062,000│      15,505,69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56,30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,957,43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旅      費 │       589,000│         270,2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18,720│   8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普通旅費                (1,54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0 需  用  費 │     1,039,000│         895,02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43,97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6,129,000│       4,544,71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584,287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428,25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466,76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委  託  料 │    12,806,000│      11,332,73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473,26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2,499,000│       2,383,43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15,568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4,456,21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(88,5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6,616,000│      26,597,24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8,757│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(11,332,73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(2,383,4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特別調整交付金（君津中央病院企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業団分）            (9,34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県繰入金分（２号分）（君津中央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病院企業団分）      (2,460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1款01項02目18節へ予算流用   39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    1,71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39,000│       1,75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7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団体連合会負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担金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755,000│       1,755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◎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関係費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755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団体連合会事務費負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担金                (1,75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1款01項01目11節より予算流用 39,000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徴税費       │      31,425,000│         60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2,034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9,988,0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045,92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賦課徴収費   │      31,425,000│         60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2,034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9,988,0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045,92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503,000│         202,25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00,747│◎ 一般職人件費          17,251,64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2 給      料 │     7,863,000│       7,862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◎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  202,25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4,548,000│       4,383,2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64,794│◎ 国保賦課徴収関係費    12,534,17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2,527,000│       2,398,4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28,553│   7 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税務行政協力推進報償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517,000│         267,79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49,20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67,79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000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(99,477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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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1  総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徴税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0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762,000│         556,01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05,986│ 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(40,3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416,15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992,000│       2,317,61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74,38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委  託  料 │     8,577,000│       8,560,26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6,734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1,291,297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(1,026,31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228,000│         181,7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6,2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(8,560,26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7 備品購入費 │        57,000│          56,3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8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3,430,000│       3,202,04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27,956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  (181,7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7 備品購入費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備品                   (56,32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納税組合事務費補助金  (594,45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運営協議会費 │         3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63,48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2,5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運営協議会費 │         39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9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263,48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32,51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  219,000│         149,6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69,400│◎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運営協議会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3,48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旅      費 │        44,000│           7,35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6,65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1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0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 72,000│          71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00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運営協議会委員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報酬                  (149,6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36,000│          35,13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6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8 旅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 11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1,000│     費用弁償                (7,3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14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14,000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 (71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(35,132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 趣旨普及費   │         70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70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71,9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6,0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趣旨普及費   │         70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70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671,9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6,01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0 需  用  費 │       708,000│         671,99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6,010│◎ 趣旨普及事業             671,99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  (671,99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2│  │  │ 保険給付費   │   4,268,013,000│       5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4,273,81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982,773,9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291,039,07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療養諸費     │   3,661,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3,661,7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426,430,366│              │   235,269,63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3,62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△5,527,000│   3,620,47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3,386,681,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233,791,1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給付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3,620,473,000│   3,386,681,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233,791,12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事業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3,386,681,87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付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(3,386,681,87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3目18節へ予算流用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527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療養給付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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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療養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27,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5,527,000│      32,62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2,526,9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6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32,627,000│      32,526,93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65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事業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,526,93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(32,526,93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02款01項01目18節より予算流用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,527,000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3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3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療養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3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5│ 審査支払手数 │       7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7,8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221,55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78,44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料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7,800,000│       7,221,55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78,444│◎ 診療報酬明細書審査事業 7,221,55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(7,221,556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高額療養諸費 │     587,60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587,60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44,712,36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2,893,63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586,00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586,00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44,010,8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1,995,19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高額療養費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586,006,000│     544,010,80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41,995,191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給付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4,010,80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養費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544,010,809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7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高額療養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8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701,55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8,446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高額介護合算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療養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800,000│         701,55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8,446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給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付事業                   701,55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護合算療養費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01,554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4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高額介護合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算療養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出産育児諸費 │      12,60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2,60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722,9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884,0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5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─6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（款）   2  保険給付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3  出産育児諸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出産育児一時 │      12,6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2,6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,7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8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12,600,000│       6,72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880,000│◎ 出産育児一時金給付事業 6,72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出産育児一時金      (6,720,000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支払手数料   │           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2,9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06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    7,000│           2,9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060│◎ 出産育児一時金現物給付事業 2,94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2,94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4│  │ 葬祭諸費     │       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7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葬祭費       │       6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6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,7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5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6,000,000│       4,750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50,000│◎ 葬祭費給付事業         4,750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葬祭費              (4,750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5│  │ 移送費      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8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移送費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8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2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移送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6│  │ 傷病手当金  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5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5,8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58,25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641,74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5,8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5,8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58,25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641,74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傷病手当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5,800,000│         158,25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5,641,747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傷病手当金給付事業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,25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傷病手当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58,253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3│  │  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1,422,500,000│     △3,78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1,418,71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1,418,716,10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89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事業費納付金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医療給付費分 │     972,000,000│     △1,26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970,734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70,732,87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,12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970,000,000│       △414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969,58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969,585,36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3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医療給付費分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969,586,000│     969,585,36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31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納付事業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69,585,36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969,585,369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2,000,000│       △852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1,14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,147,5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9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医療給付費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分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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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3  国民健康保険事業費納付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医療給付費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1,148,000│       1,147,5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494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納付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,147,50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医療給付費分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,147,506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後期高齢者支 │     332,000,000│     △1,86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330,134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30,133,9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援金等分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331,000,000│     △1,049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329,951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29,950,9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後期高齢者支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援金等分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329,951,000│     329,950,94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51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業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29,950,94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後期高齢者支援金等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分                (329,950,949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1,000,000│       △81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8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183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後期高齢者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支援金等分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183,000│         183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事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3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等分                  (183,00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3│  │ 介護納付金分 │     118,500,000│       △6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17,85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17,849,2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2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118,500,000│       △65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17,85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17,849,2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2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介護納付金分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117,850,000│     117,849,27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723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介護納付金事業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7,849,277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介護納付金分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7,849,277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4│  │  │ 共同事業拠出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59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共同事業拠出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59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その他共同事 │  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5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4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595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業事務費拠出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金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     5,000│             405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4,595│◎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事業 405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費拠出金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40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5│  │  │ 保健事業費   │      95,961,000│    △20,64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75,313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60,051,173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5,261,8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特定健康診査 │      53,664,000│    △20,64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3,01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9,257,4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758,5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事業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特定健康診査 │      53,664,000│    △20,64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33,01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29,257,45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3,758,543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事業費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 （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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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特定健康診査等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4,259,000│       3,877,76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81,234│◎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5,239,632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516,000│         515,02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978│◎ 特定健康診査事業      22,417,778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  909,000│         672,70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236,296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545,3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7 報  償  費 │       129,000│          28,38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00,62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旅      費 │       224,000│         174,14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49,860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(669,33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(519,57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0 需  用  費 │     1,471,000│       1,103,53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67,46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193,000│       1,224,09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968,909│     特定健康診査委託料 (19,682,11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(986,81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委  託  料 │    22,945,000│      21,292,50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652,494│     指定収集袋製造業務等委託料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4,64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370,000│         369,312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688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特定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  581,52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447,385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 (1,51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特定保健指導委託料     (30,393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２次健康診査委託料     (15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事務機器借上料         (86,83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国保保健指導事業       1,018,523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7 報償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糖尿病腎症予防連絡会議報償費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8,38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10,851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   (33,67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健診みなし受診委託料  (167,75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健指導評価検査委託料 (90,39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若年健康診査委託料    (305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保健指導教材借上料    (282,480)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2│  │ 保健事業費   │      42,29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2,29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793,7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1,503,2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疾病予防費   │      42,297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42,297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30,793,7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1,503,28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1 報      酬 │     5,968,000│       5,659,32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08,680│◎ 会計年度任用職員人件費 7,613,03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3 職員手当等 │       796,000│         796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0│◎ 総合健康指導事業      21,204,964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4 共  済  費 │     1,073,000│         974,21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98,784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164,38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8 旅      費 │       213,000│         183,5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29,500│     燃料費                 (50,438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印刷製本費          (1,030,9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0 需  用  費 │     2,247,000│       1,623,064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623,936│     修繕料                 (69,34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1 役  務  費 │     2,141,000│       1,695,247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445,753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(10,200)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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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5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2  保健事業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2 委  託  料 │     2,102,000│         836,76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,265,231│     保険料                 (47,516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3 使用料及び │       348,000│         158,4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189,600│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賃借料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レセプト点検等委託料  (806,584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18 負担金補助 │    27,400,000│      18,859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8,541,000│  13 使用料及び賃借料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交付金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自動車借上料          (158,4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6 公  課  費 │         9,000│           8,2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800│  18 負担金補助及び交付金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短期人間ドック費用助成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8,859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6 公課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公課費                  (8,2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◎ 医療費適正化対策事業   1,975,71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0 需用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消耗品費              (308,000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1 役務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通信運搬費          (1,635,352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手数料                  (2,179)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12 委託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電算業務委託料         (30,185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6│  │  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138,4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38,45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38,414,9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5,0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138,4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38,45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38,414,9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5,0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基金積立金   │          50,000│     138,4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138,45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138,414,9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5,014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4 積  立  金 │   138,450,000│     138,414,986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5,014│◎ 基金費               138,414,986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4 積立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国民健康保険基金積立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(138,414,986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7│  │  │ 公債費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公債費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利子         │  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5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2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5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8│  │  │ 諸支出金     │      13,130,000│         73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86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0,971,5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894,5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償還金及び還 │      13,130,000│         73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3,86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10,971,5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894,5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付加算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一般被保険者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7,207,42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792,579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国民健康保険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税還付金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2 償還金利子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7,207,421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2,792,579│◎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還付金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,207,421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一般被保険者国民健康保険税過誤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納還付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7,207,421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2│ 退職被保険者 │  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1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28,0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1,921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等国民健康保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険税還付金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┷━┷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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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款）   8  諸支出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（項）   1  償還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単位：円）  
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              ┏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┯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┓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予                     算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額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翌年度繰越額 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款   項   目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継続費及び  │   予備費支出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節              │    支出済額    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不 用 額   │     備        考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当 初 予 算 額 │ 補 正 予 算 額 │  繰越事業費  │      及び      │       計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┤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繰越額       │    流用増減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区    分   │   金    額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┬─┬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2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  100,000│          28,079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71,921│◎ 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険税還付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,079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退職被保険者等国民健康保険税過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誤納還付金及び還付加算金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8,079)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3│ 償還金       │       3,030,000│         736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3,766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3,736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22 償還金利子 │     3,766,000│       3,736,000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30,000│◎ 償還金                 3,736,000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及び割引料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22 償還金利子及び割引料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│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県負担金返還金      (3,736,000)┃
┠─┼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9│  │  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├─┼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1│  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│  ├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│  │ 1│ 予備費       │  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10,000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10,000,000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┠─┴─┴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              ┠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┨
┃    歳 出 合 計    │   5,994,000,000│     126,348,00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            0│   6,120,348,000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5,791,542,473│継続費逓次繰越│   328,805,527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繰越明許費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事故繰越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┃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┃
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              ┗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┷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━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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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 和 2 年 度

富津市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実 質 収 支 に 関 す る 調 書



（単位：円）

金 額

１ ５，８３１，３１８，８０１

２ ５，７９１，５４２，４７３

３ ３９，７７６，３２８

（１）継続費逓次繰越額

（２）繰越明許費繰越額

（３）事故繰越し繰越額

５ ３９，７７６，３２８

６

歳 入 歳 出 差 引 額

４
翌年度へ繰り
越すべき財源

計

実 質 収 支 額

実 質 収 支 額 の う ち
地方自治法第２３３条の２の規定による
基 金 繰 入 額

国民健康保険事業特別会計

実　質　収　支　に　関　す　る　調　書

区 分

歳 入 総 額

歳 出 総 額


